
惠东县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
惠东环责改 啤ů ワコ另 号

当事人名称或姓名 嘻园四-5阵邧 け石 厂

统 社会信用代码 (营业执照注册号 )： 勿サ钾$多Ç壓 挫 汇匠 刀

法定代表人 (负责人 )：
怀拳垦

居民身份证号码 じ力ぴパgı「É口 ?「型 끄ど

地址 國园国百底蕴至室蓟敦麦園 墾ま區矬 月醒 山地

经查 你 (单位 ) 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， 擅自开

工 建设 。

以上事实， 有 《惠东县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笔录》、 现场相片等

证据为凭

上述行为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( 2 0 1 6 年修

改 ) 第二 十五 条和国务院 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九条第

款的规定 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 第二 十三条 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( 2 0 16 年修改 ) 第三十 条第 款和国

务院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条例》第二 十 条的规定， 责令你 (单位 )

停止建设

如对本决定不服 ， 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 日起六十日 内向惠州市环

境保护局或者惠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， 或在六个月内向博罗县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



惠 东县环境保护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惠东环罚 (20 18 ) 2 号

惠东县吉隆旺龙沙石厂

统 社会信用代码 9 24 4 13 2 3 M A 4 U U X C 7 Į

地址 惠东县吉隆镇平政村委老村小组打石排肮肚山地

经营者 苏学军

公民身份号码 50 0 2 3 8 19 8 6 0 2 10 13 3 0

、 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

2 0 17 年 1 1 月 14 日
，

我局执法人 员到你厂进行检查 。
经检查

，
发

现你厂 未依法报批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
，

擅自开工 建设 。

上述行为违反 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 十五 条

的规定 。

以上行为有询问笔录
、
现场检查笔录

、
现场执法照片等证据 为凭

。

我局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全面审查
，

于 2 0 17 年 12 月 2 6 日向你

(单位 ) 送达 了 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(惠东环 罚告字 (2 0 17 ) 3 7 号 )
，

你 (单位 ) 在接到 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规定时间内未向我局提出陈述

和 申辩 ，
视为你 (单位 ) 陈述和申辩的权利

，
现 已审查终结

。

二 、 行政处罚的依据 、 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

我局依据 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 第三十 年第

款规定
，
并参照 《惠州市环境保护局环境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权裁量标

准 (2 0 16 年版 )》
。 裁量参照表

位) 处以如下行政处罚

责今停止建设

" 序号 。
10 6

。 的规定
， 决定对你 ( 笋



二 处人民币叁仟陆佰元整 ( 3 6 0 0 元 ) 的罚款 。

限你 (单位 ) 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 15 日内， 将罚款缴至

以下指定银行和帐号 (请到县行政服务中心 = 楼办事大厅开具罚敕通

知书
， 并缴纳罚款 在县行政服务中心 三楼办事大厅缴纳罚款后请将

缴款收据的第二 联送至我局政策法规股 )
，
逾期不缴纳

，
每日按罚款

数额的百分之三 加处罚款 。

收款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惠州分行

户 名 待报解预算收入 暂挂户

帐 号 4 4 1 56 02 0 0 2 0 3 2 g 0 7

三 、 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如 不服本处罚决定
， 你 (单位 ) 可在接到决定书之 日起六十日内

向惠廾1市环境保护局或者向 东县人民政府甲 酯复议
，
也可在六个月

内直接向博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
。

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fコ政诉讼
，

不停止 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

逾期不 申请行政复议
，
也不向人 民法院起诉

，
又不履行本处罚决

定的
，

我局将申请博罗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
。

本局地址 惠东县城华侨城文景路 号 (文化 中心 旁 )

联 系 人 惠东县环 境保护局政策法规股

邮政编码 5 16 30 0

联系电话 8 8 6 2 130

传 真 8 8 9 78 9 1

2


